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九日  

台（85）內營字第八五七二三三六號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八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分  

二、地點：內政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黃主任委員昆輝           記錄：鄭雅芬、何大本  

四、主席宣布開會：略 五、宣讀第三十八次會議記錄（會議記錄呈判中，列入

下次會議宣讀）  

六、討論提案  

提案一、提請討論「台灣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之審查作業

方式  

（一）簡報台灣東部區域計畫草案及重要客題處理情形（略）  

（二）說明：  

 1.台灣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草案經台灣省區域計畫委  

  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依區域計畫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報請  

  本部核定，本部除已函請中央各相關部會審提意見，俾提會審議  

  外，審議方式擬照慣例，先行分組審查，審查結果再提報大會，  

  各分組及審查委員建議如下：  

  第一組：人口、產業發展、都市發展、交通運輸  

  審查委員；馮委員正民、張委員家祝共同召集；蔡委員勳雄、李  

  委員樹久、陳委員龍吉、陳委員瑩霖、陳委員明生、黃委員金柱  

  郭委員振泰、李委員咸亨參加審議。  

  第二組：觀光遊憩、自然資源保育、土地使用  

  審查委員：姜委員渝生、林委員益厚共同召集；張委員元旭、陳  

  委員龍吉、陳委員武雄、鍾委員福山、蔡委員勳雄、張委員家祝、  

  簡委員連貴、黃委員書禮參加審議。  

 2.為了解東部區域當前重大建設與發展客題，擬於分組審查之前，  

  安排委原實地勘察並聽取地方意見，以供審查之參考，會勘行程  

  由本部營建署另行安排。  

（三）決議：  

  分組審查為一重要工作，委員因專長希望分入不同之分組，原則同  

  意，原建議列入第一組審查之委員黃委員金柱及李委員咸亨希望改  

  列入二組之審查委員，同意改列。各組委員亦可自由參加另一組之  

  審查。  

提案二、提請討論「私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用地變更案  

（一）專案小組審查結論：  

 1.為均衡大專院校之分布，並帶動宜蘭第區教育與科技之發展，在宜  

  蘭地區創設高等教育院所有其必要。  

 2.有關問題 1.2.3.5.7.10.11 等七點，業已提出補充說明並經專案小組  



  認可，其修正部份，應納入計畫書圖內。  

 3.請申請人補充本案第二條連外道路之路線計畫，並據以修正土地使  

  用計畫。另有關水土保持計畫部份，請依規定檢附相關水利專業技  

  師簽證；涉及大地工程部份，請檢附大地工程技師簽證。  

 4.本案水土保持計畫業已依農委會 84 農林字第四一一五六三一號函  

  意見補正，請申請人將補正結果送請該會審查並徵得明確同意或核  

  備（備查）之證明文件。  

 5.請申請人依據教育部有關新設大學院校相關設施標準，及圖書館之  

  空間需求，補充圖書館所在之建築，及空間面積。至本案僅設置體  

  育館而不擬留設體育場，是否符合有關設施標準及規定，亦請申請  

  人取得教育部明確同意之證明文件。  

 6.基地內部份遭推平及鋪設柏油土地，經礁溪鄉公所說明係先遭民眾  

  濫墾，校方經鄉公所許可僅於許可範圍內（即開工紀念碑附近土  

  地）鋪設柏油供鄰時停車使用，並未明險擅自變更基地之原始地形  

  。請申請人徵得礁溪鄉公所對基地內濫墾土地之查處情形，及校方  

  並未明顯擅自變更基地原始地形之證明文件。  

 7.有關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部份，應依環保署審查意見辦理。  

 8.本校在礁溪鄉之預定地為山坡地保育區。其開發雖未損及稀珍生物  

  種，唯陡坡地之次生林應妥為保留，以提供水土保持及綠帶功能。  

 9.開發設校後，有關校內廢污水未經妥善處理不得排流，並應依宜蘭  

  縣水污染管制區管制事項辦理。另開發後基地內之透水面積不得小  

  於扣除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面積後剩餘基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  

 10.本案申請區多處為崩積層所覆蓋，地質酉不穩定之虞。如經核准設  

  立，請宜蘭縣政府於審查山坡地開發許可時，比照本部對宜江工學  

  院之審查結論，注意下列事項：  

 （1）需俟本案基地計畫之兩條獨立之連外道路完成後始得核發本案之  

    建造執照。  

 （2）請特別注意有關細部工程地質、大地工程及排水工程之分析與設  

    計，其內容並應由審慎選則大地工程師、水利工程技師簽證及預  

    先確定建築基地之安全、安定，並注意道路施工及預定建築物之  

    基礎安全性、水土保持措施、及施工期間臨時之防災措施。  

 （3）請督飭開發申請人於整地之前即須建立長期之大地工程監測系統，  

    並由具公信力之大地工程機構負責辦理，以建立本基地在施  

    工期間之臨時防災措施以及完工後之長期安全防災措施。  

 （4）本案與宜江工學院已協調同意共用修整基地內相通道路為聯絡到  

    道路，請於審查時，要求本案遵照協議辦理。另宜江工學院以於  

    本年五月二十三日徵得本部之同意在案，請縣政府於審查開發許  

    可時，要求宜江工學院遵照協議配合興設聯絡道路，於不減少原  

    計畫核定之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之面積下，規劃路線並變更作適  

    當用地。依規範，前揭聯絡道路可為緊急通路但寬度須能容納消  

    防車之通行。  

 11.為確保人員安全，請宜蘭縣政府於審核本案建築執照時，應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條辦理。  

前列決議函知申請人據以辦理修鄭正開發計畫，並依決議 4.至 6 點檢附各相  



關主管機關證明文件，再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確認後，經檢核無誤後核發  

開發同意書。  

（二）擬辦：  

 1.專案小組初審結論第 2.點，有關專案小組審查會問題 1.2.3.5.7.10.11.  

  等七點會中補充說明，業已納入計畫書圖內。  

 2.前揭結論第 4 點辦理情形，本案水土保持計畫業已獲農委會八十四  

  年八月三十日 84 農林字第四一四一九三二 A 號函復（如附件一－一）  

  原則可行。同函說明段農委會意見請宜蘭縣政府審查開發許可水土保  

  計畫時注意辦理。  

 3.結論第 5 點辦理情形，申請人業已獲教育部八十五年一月六日台（85）  

  高八四０六五五０四號函（如附件一－二）同意本案不擬留設體育場  

  。另教育部同函要求申請人向本部營建署補充說明圖書館空間面積，  

  申請人亦已於審查會決議答覆說明函內敘明。  

 4.結論第 6 點辦理情形，業經宜蘭縣礁溪鄉公所八十四年九月五日八四  

  鄉農字第一二００二號函（如附件一－三）證明基地內部份遭推平及  

  鋪設柏油土地，「確係因遭濫墾種植生薑的這一部份推平加以鋪設柏  

  油供停車之用校方並未擅自變更基地原始地形」，  

 5.結論第 3 點辦理情形，申請人業已遵照檢附水利專業技師簽證與大地  

  工程技師簽證，但未檢附相關證書或字號，請補附。惟同點要求申請  

  人「補充本案第二條連外道路之路線計畫，並據以修正土地使用計畫  

  」乙節，申請人雖已檢附本基地聯絡道路路網圖，惟並未將基地內做  

  為緊急連外道路部份，套繪於用地變更計畫圖及土地使用計畫圖上，  

  變更為交通用地。請申請人配合修正相關計畫。  

以上事項擬請區域計畫委員會確認後，再函請申請人依委員會決議配合修  

正並查核無誤後核發開發同意書。  

（二）決議：  

 1.專案小組審查結論第 11 點修正為：「***請縣政府於審核本案建築  

  執照時，應『特別注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條辦理  

  。」，餘同意專案小組審查結論及擬辦意見。  

 2.有關專案小組審查結論第 5 點辦理情形，既已獲得教育部之同意，請  

  申請人將圖書管之位置及面積明確補充於土地使用計畫內。  

 3.請申請人補充設校後相關同意供水之政明文件。  

 4.有關專案小組審查結論請宜蘭縣政府遵照辦理部份，亦申請人務須配  

  合辦理。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